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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控制性详细规划包括文本、图表两个部分。

文本：是指按法定程序批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划控制条文及说明。

图表：是指经法定程序批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划图及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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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 本规划适用范围为：深汕特别合作区南部组团小漠港区及临港片区，北至狮

山、西至小漠大岭、东至疏港大道、南至金狮湾，规划用地面积约 9.76 平方公里

（以下简称片区）。

1.2 本规划的主要参考依据为《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 年）》及其他经批准的专项规划等。

1.3 本规划内的土地使用及开发建设活动应遵守本规划的有关规定，还应符合国

家、广东省或深圳市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

1.4 本规划涉及的所有技术指标主要依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以下

简称《深标》）等确定。

1.5 本规划采用单元管控模式，控制单元的主导功能、建筑增量、公共服务与交

通市政基础设施、蓝绿空间为刚性控制内容。

1.6 在控制单元内编制实施层面的详细规划（含城市更新、土地整备等），均应

以本规划单元规划控制要求为依据，本规划及经批准的详细规划作为规划许可和

土地管理的依据。

1.7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符合控制单元刚性管控内容的，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派出机构审批；突破控制单元刚性管控内容的，需要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方

案，报市政府审批。

1.8 本规划自市政府批准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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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目标

2.1 发展目标：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为目标，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和港口枢纽两大特色优势，打造成为深汕特别合作区

建设新一代世界一流汽车城的重要产业功能区。

2.2 功能定位：以建设国际一流汽车城重要产业功能区为目标，促进产业与物流

协同发展，打造成国际汽车制造创新和贸易中心。

2.3 片区内配套居住人口规模为指引性指标，约 5.16 万人。



深汕特别合作区南部组团小漠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3

3．土地利用

3.1 片区立足现有的产业空间、区域基础设施，围绕发展目标和定位，构建“一

轴、两组团”的规划结构。

（1）“一轴”是指南北向贯通规划区的产业发展轴。

（2）“两组团”分别为依托新能源汽车龙头企业，构建以新能源汽车制造、汽

车电子等产业集聚的临港产业组团；依托小漠国际物流港，布局汽车服贸、汽车

滚装业务、港口物流园等产业集聚的临港物流组团。

3.2 依据上位规划、结合片区具体情况，片区内共划定两个管控单元。SSN-05 控

制单元主导功能为工业、仓储；SSN-06&07 控制单元港界外区域主导功能为工业、

物流仓储、交通设施；SSN-06&07 控制单元港界内区域主导功能为物流仓储、交

通设施、工业。单元控制要求详见 “附表 1 单元控制指标一览表”。

3.3 本规划将 05-19、05-20、05-24、05-26、05-47、05-59 等地块规划为综合发

展用地，综合发展用地的规划用途应结合片区功能定位，为片区发展做预留。综

合发展用地未来开发使用时须按程序编制详细规划，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派出

机构审批。

3.4 本规划将 06-01、06-07、06-09、06-10、06-14 等地块规划为综合发展用地，

不得用于商品性住宅开发。综合发展用地未来开发使用时须按程序编制详细规

划，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派出机构审批。

3.5 本规划 SSN-07&06 控制单元港界内区域规划的综合发展用地，其具体用途应

结合片区功能定位，为港区发展做预留，不得用于商品性住宅开发。综合发展用

地未来开发使用时须按程序编制详细规划，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派出机构审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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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发强度

4.1 片区内建筑容积增量约 312 万平方米（不含公共服务设施、交通设施、市政

公用设施以及地下空间等建筑面积），建筑容积增量不包含本规划批准前已出让

地块的建筑面积，具体详见“附表 1 单元控制指标一览表”。

（1）SSN-05 控制单元建筑容积增量不超过 87 万平方米（不包含公共服务设施、

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施以及地下空间等建筑面积）。

（2）SSN-06&07 控制单元港界外区域建筑容积增量不超过 75 万平方米（不包含

公共服务设施、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施以及地下空间等建筑面积）。

（3）SSN-06&07 控制单元港界内区域建筑容积增量不超过 150 万平方米（不包

含公共服务设施、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施以及地下空间等建筑面积）。

4.2 本规划对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市政设施、地下空间的地块容积不作规定，其

开发强度和建设规模应按照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确

定。

4.3 在符合单元主导功能、满足城市环境、交通、市政、公共服务等要求的前提

下，控制单元建筑容积增量允许在单元间相互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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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蓝绿空间

5.1 片区内蓝绿空间体系的构成：整合片区内及周边的山海景观生态资源，强化

狮山、旺公山、小漠大岭、金狮湾、大澳河等生态资源的联系，构建“一廊、一

湾、两山、两带”的蓝绿空间骨架。

（1）“一廊”指沿通港大道两侧绿地和大澳河两侧滨水绿地，构建的通山达海

的城市景观廊道。

（2）“一湾”指沿金狮湾海岸线打造活力山港海韵湾。

（3）“两山”指以狮山、旺公山-小漠大岭为基底的两组自然生态风貌山体。

（4）“两带”指沿规划区内的大澳河、新圩河两条水系及两侧绿地打造的景观

碧带。

5.2 片区内的公园绿地构成为：水系两侧的公园绿地（包括大澳河、石壁坑等水

系两侧的绿地）、道路两侧的公园绿地（包括望鹏大道、通港大道等道路两侧的

绿地）、城市公园绿地（包括畚箕坑水库公园、街头绿地等），以上公园绿地应

按相关规定进行控制和建设，提供户外休憩、运动和观赏的活动空间。公园绿地

按《深标》及相关规定要求配置可附设的市政交通设施、配套辅助设施、城市运

转保障及应急设施的，视作符合规划。

5.3 SSN-05 控制单元绿地主要以道路两侧、河道两侧护坡绿地为主，落实共计不

少于 27.8 公顷的公园绿地指标。SSN-06&07 控制单元内的具体公园绿地指标结合

详细规划确定。

5.4 片区内确定的水系、公园绿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应满足《深汕特别合作区蓝

线专项规划》及其他相应的政策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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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片区内规划的水系是依据已批复的《深汕特别合作区蓝线专项规划》和《深

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河道管理范围勘定复核成果》落位，后续相关主管部门对片

区内规划水系线位进行优化调整，且调整方案依法审批后，腾退出来的用地空间

在满足相关管控要求的情况下，可结合片区功能定位，通过编制详细规划，确定

作为其他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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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共设施

6.1 片区内的公共设施应按照《深标》或相关标准规范要求，结合片区产业发展

需求，合理布局社区生活综合服务中心、社区健康综合服务中心、社区综合环卫

场所等公共设施，构建完善的产业园区公共服务体系。

6.2 片区内明确的公共设施的类型及等级，原则上不得减少和降低，配套设施容

积率、设施规模、设施建筑面积等需符合《深标》或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因落实

《深标》或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导致地块容积率、配套设施规模、配套设施建筑

面积增加的，视为符合本规划。因规划实施需要增加公共设施类型与建设规模，

在满足相关规范的情况下，视为符合本规划。公共设施详见文本“附表 1 单元控

制指标一览表”和“附表 2 配套设施一览表”。

6.3 为提升公共设施使用效率，鼓励产业园区公共设施集中设置。产业园区可按

相关标准自行设置但不限于管理服务、文化活动、通讯等公共设施用房，实际建

设中可使用厂房指标。在不涉及社区菜市场、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小型垃圾转运

站等邻避型设施的前提下，具体设施类型可结合片区实际需求进行调整，视为符

合本规划。

6.4 片区内明确的公共设施的具体位置，在保证服务半径合理的前提下可优化调

整。

6.5 片区内未涉及的其他公共设施应依据《深标》或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在编制

详细规划时进一步补充完善。

6.6 片区内公共设施的建设须同时满足相关法规和规范规定的卫生与安全防护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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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综合交通

7.1对外交通构建目标和策略：远期通过建设河惠汕高速连接线和疏港铁路等，

实现小漠港区与其服务的经济腹地之间拥有更便捷通畅的集疏运通道。

7.2内部交通发展目标和策略：遵循客货分离原则，构筑快速通达、高效集散、

内部贯通的综合交通体系，实现临港产业、临港物流与综合服务三大组团的便捷

互联，保障货运与生活交通流线互不干扰、协同高效运行。

7.3规划道路系统主要包括快速路（望鹏大道）、主干路（通港大道、红海大道、

疏港大道等）、次干路和支路。

（1）SSN-05控制单元内规划的主、次干路骨架路网基本稳定，因片区内主要

为大型工业园区，支路系统将结合实际需求进行布局。

（2）SSN-06&07控制单元内的道路系统以建议性规划道路为主，采用虚位表

示，其最终线位结合详细规划确定。

7.4片区内道路系统的等级、位置及规划控制要求详见“图表”及“附表 3道路

系统规划一览表”。

7.5主干路的等级、主要交叉口位置为刚性控制内容。主、次干路的等级、线型、

功能与本规划基本相符的，仅局部路段（含局部拓宽占用两侧规划用地）、横纵

断面和交通节点与本规划不完全一致且属于微调的，在满足相关规范的情况下，

视为符合本规划。

7.6片区内规划公交首末站 2处，1处位于 05-39地块，为非独立占地配建场站；

1处位于港界范围内 ，具体内容结合详细规划确定。规划加油加气站设施 1处，

加油加气站的设计与施工需满足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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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片区内明确的交通设施的类型及等级，原则上不得减少和降低，用地规模需

符合《深标》及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因规划实施需要增加交通设施类型与建设规

模，在满足相关规范的情况下，视为符合本规划。交通设施详见文本“附表 1 单

元控制指标一览表”和“附表 2 配套设施一览表”。

7.8 片区内明确的交通设施的具体位置，在保证服务要求的前提下可优化调整。

7.9 片区内建设用地应根据《深标》及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同步配建自行车停车场

和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停车场（库）、公共充电站以及物流配送站等设施。

7.10 片区内预留小漠国际物流港疏港铁路线位及其场站用地，为确保疏港铁路及

其场站可实施性，涉及到疏港铁路及其场站控制范围的用地开发需与相关主管部

门协调。

7.11 片区内未涉及的其他交通设施应根据《深标》及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在编制

详细规划时进一步补充完善。

7.12 片区内的 05-21 地块和 05-46 地块之间，在经营性面积不增加的前提下，允

许两个地块之间以连通为目的增设空中连廊或地下通道，但需满足安全、防洪等

要求，并取得相关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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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市政工程

8.1 采用单位用地（建筑）指标法作为主要预测方法，人均用量法进行反向校核，

高标准配置给水、污水、雨水、再生水、电力、通信、燃气等各项市政配套设施。

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实现径流削减、初期雨水污染控制及雨水资源化利用。

8.2 片区内明确的市政公用设施的类型及等级，原则上不得减少和降低，配套设

施容积率、设施规模、设施建筑面积等需符合《深标》及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因

落实《深标》及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导致地块容积率、配套设施规模、配套设施

建筑面积增加的，视为符合本规划。因规划实施需要增加市政公用设施类型与建

设规模，在满足相关规范的情况下，视为符合本规划。市政公用设施详见文本“附

表 1 单元控制指标一览表”和“附表 2 配套设施一览表”。

8.3 片区内明确的市政公用设施具体位置，在保证服务要求的前提下可优化调整。

片区内未涉及的市政公用设施应根据《深标》及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在编制详细

规划时进一步补充完善。

8.4 沿红海大道、疏港大道、望鹏大道等城市干道规划布置供水、电力、燃气、

通信等主要市政管线，管线规模考虑弹性发展需求。

8.5 坚持防御外洪（潮）与片区雨水防涝并重、生态措施与工程措施并举，更多

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在流域层面确定的防潮（100 年一遇）、河道防洪（50-100

年一遇）、内涝防治（30 年一遇）标准基础上，充分利用比亚迪厂区高地势优势，

在规划建设中各阶段严格管控地块、道路及排水通道竖向高程衔接，实现高水高

排、低水低排（辅助抽排），在应对更高标准洪潮水位及高重现期降雨时，城市

重要区域不产生严重积水内涝，基本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8.6 根据《深汕特别合作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20-2035 年）》，片区内新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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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仓储类用地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到 70%，生态用地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

低于 78%。城市面源污染削减率达到 50%，污水再生利用率大于 80%，雨水资源

替代城市自来水供水水量的比例达到 3%。厂区非机动车道路、人行道、小车停

车位等宜采用透水铺装工业区屋面宜采用屋顶绿化的方式续存雨水；工业区绿地

宜建为下凹式，并在适当位置应建雨水滞留、渗透设施。

8.7 市政设施的建设须同时满足相关法规和规划规定的卫生与安全防护要求。

8.8 片区内的小漠港水质净化厂地块在符合规划、保证安全、满足环境要求和相

关标准规范的前提下，经过论证研究可以进行适度复合开发利用，复合开发利用

方案，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派出机构审批。建设时需要注意合理布设上部建筑

物、基础、柱网等。

8.9 依据相关规划落实规划区内大澳河、新圩河、石壁坑河等河道蓝线，蓝线范

围内的任何建设活动均应符合相关管理规定要求。

8.10 涉及油气管线和其他危险化学品场所影响范围的区域，规划建设均须满足国

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工作指引等要求。

8.11 片区内规划的公用设施用地，在保证安全、满足《深标》及相关标准规范要

求的前提下，可结合市政配套需求安排为供应设施用地、环境卫生设施用地、其

它公用设施用地使用，视为符合本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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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城市设计

9.1 充分利用片区内独特的山海格局与景观风貌，尊重自然生态本底条件，强化

产业园区与周边环境的融合，重点推进绿色、智慧的现代产业园区建设，塑造具

有滨海特色的临港产业园区风貌。

9.2 依托狮山、小漠大岭、旺公山、金狮湾等特色景观资源，构建背山面海的城

市空间意向。沿金狮湾岸线打造富于变化的海湾天际线，形成多层次、立体的天

际线结构。

9.3片区内以大澳河为生态脉络，构建蓝绿廊道系统，串联片区内外重要自然资

源及公共空间节点，并通过连续的慢行系统网络，强化山海景观的渗透与体验。

9.4本片区重点推进山海融合的智慧的现代产业园区建设，塑造山水融合的临港

产业园区与物流园区风貌。建筑设计在高度、风格、色彩及立面材料等方面应与

周边环境协调，并符合《深汕特别合作区城乡风貌规划设计导则》及其他管控要

求。

9.5 片区内的建筑高度宜满足如下控制要求：

（1）滨水和临海地区不宜连续布局同一高度的建筑，宜形成从内陆到滨水层次

鲜明、高低错落的连续景观界面，滨海首排建筑宜以 24m 以下的低层、多层建筑

为主，较高的、大体量建筑远离水岸布置。

（2）靠近山体地块建筑高度宜考虑与山体高度关系，不宜遮挡山脉轮廓。临山

地块强调与山体的咬合关系，且不宜遮挡山体轮廓线，建议高度控制在山体的 2/3

高度及以下。

（3）SSN-05 控制单元规划新建工业、物流仓储建筑整体不宜超过 60 米，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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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建筑（含宿舍、办公）不宜超过 80 米。SSN-06&07 控制单元规划新建工业、

物流仓储建筑整体宜控制在 24 米，且不宜超过 45 米。

（4）如布局地标建筑、重大公共建筑等需突破高度限制，应预先进行个案研究。

9.6 片区内的建筑风貌宜满足如下控制要求：

（1）建筑立面应具备工业建筑或公共建筑外立面特点，宜采用简洁、明快的建

筑风格，且符合深汕特别合作区整体城市风貌。

（2）建筑宜以灰色调为主，不宜采用 3 种以上饱和度较高的色彩，主色调一般

不宜少于立面面积比例的 70%，辅色调一般不宜大于 30%，点缀色一般不宜大于

5%。

9.7 片区内的建筑退线应满足如下控制要求：

（1）通港大道、红海大道、疏港大道、港区一路等规划主、次干路沿线建筑宜

按照《深标》的要求进行后退红线控制，沿上述道路应形成连续开放的建筑界面，

慢行系统整体连续。

（2）鼓励与大澳河、新圩河、石壁坑河等主要水系相临地块，滨水一侧沿线地

上建筑退线不宜小于 9 米，建筑退线空间应与滨水公共绿带相结合。

9.8 按照《深圳经济特区绿色建筑条例》《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推进绿色建筑

与装配式建筑发展实施细则》要求，片区内新建民用建筑宜按照绿色标准进行建

设。加强第六立面规划设计，高效利用屋顶空间资源，工业厂房类建筑宜结合屋

顶绿化及光伏设备等强化一体化设计。今后主管部门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9.9 本片区属于地下空间一般开发区，地下空间开发以地下市政公用设施为主。

地下空间设计应满足综合防灾要求，按照标准设置防灾疏散通道和出入口。片区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按照《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及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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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片区内临海地区新建项目应满足《深圳市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

（2018-2035）》《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深汕特别合作区城乡风貌规划设计导则》关于海岸带陆域建设管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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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规划实施

10.1 片区内各类开发建设活动需满足城镇开发边界、生态保护红线、海岸线、自

然保护区、林地、水源工程等管控要求，并按相关程序报批后，方可开发建设。

10.2片区应按照国家和深圳市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市应急主管部门和市核应急主

管部门的有关部署，组建专门的应急组织机构，制定或完善本片区核电站场外应

急计划，负责本片区的各项核应急响应等相关工作。

10.3 片区规划实施时应优先聚焦重点领域、重大项目，统筹做好要素保障。优先

落实独立占地的配套设施、主次干路、公园绿地及其他城市重大基础设施。

10.4 片区各单元可进行整体开发或内部地块分别开发，具体开发模式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

10.5 片区内所确定的配套设施，若安排在土地使用权已出让的地块内，相关管理

部门可根据有关法规的规定，在有需要的时候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并对征收对

象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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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其它

11.1 根据《深圳市地质灾害防灾规划（2016-2025 年）》，片区内位于地质灾害

易发区的建设项目需按要求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并按评估结论做好配

套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同时建设时须满足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的有关法律法规、

标准规范要求。

11.2 片区内用地涉及危险化学品场所或邻避设施的，建设时应按照国家、广东省

及深圳市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执行。

11.3 片区内用地涉及到用海及填海的，应按照国家、省、市海洋管理相关规定执

行。

11.4 片区内地名应依据《深圳市地名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按程序批准。除

已批准的标准地名外，片区中的规划命名（含道路系统、桥梁名称）仅作为地名

审批的参考。规划命名详见 “附表 3 道路系统规划一览表”。

11.5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规划实施中涉及古树名木的，应以相关主管

部门核准的数据为准，按相关主管部门确定的保护实施方案及相关管理规定执

行。片区内 SSN-05 控制单元 05-21 地块涉及古树名木 1 处、05-46 地块涉及古

树名木 2 处，古树名木的保护利用需符合相关保护规定。详见“附表 4 古树名木

保护名录一览表”。

11.6 根据《深圳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圳市第四次

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的通知》，所有普查登记对象，在完成文物认定前，一

律不得拆除、迁移。所有已认定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实地调查期间，一律不得

擅自拆除、迁移、撤销。今后主管部门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11.7 根据《深圳市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考古评估办法》（深文规〔202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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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规定需开展区域评估的特定区域，政府部门应在国有建设用地收储入库、出

让或划拨前先行组织开展区域考古评估工作，区域的管理部门或指定的实施单位

应向市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相关申请。今后主管部门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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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单元控制指标一览表

控制单元编号
单元范围

（公顷)

主导

功能

建筑容

积增量

（万平

方米）

配套设施配置 控制要求

SSN-05 521.3
工业、

仓储
87

包括110kv变电站

1 处（用地面积

3060 平方米）；中

型垃圾转运站1处

用地面积 6959 平

方米）；区域调压

站 1 处（用地面积

不少于 1500 平方

米）；水质净化厂

1 处（用地面积

40800 平方米）；

加油加气站 1 处

（用地面积 2500

平方米）；殡葬设

施 1 处（用地面积

123965 平方米）；

瓶装液化石油供

应站 1 处（用地面

积 600 平方米）

1、本单元为工业生产区，建设

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主的产业

发展区。

2、本单元未涉及的其他公共设

施、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施

应根据《深标》及相关标准规

范要求，在编制详细规划时进

一步补充完善。

3、05-19、05-20、05-24、05-26、

05-47、05-59 地块规划为综合

发展用地，综合发展用地的规

划用途应结合片区功能定位，

为片区产业发展做预留。

4、05-21 地块涉及 1 株古树名

木、05-46 地块共涉及 2 株古

树名木，规划实施过程中按相

关主管部门确定的保护实施方

案及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5、05-21 地块配套建设 1 处

110kv 变电站（元云站），为片

区提供用电负荷。

6、规划新建工业、物流仓储建

筑整体不宜超过 60 米，新建配

套建筑（含宿舍、办公）不宜

超过 80 米。

SSN-06

&07

港界

外
50.4

工业、

物流仓

储、交

通设施

75

110kv 变电站 1 处

（用地面积 3445

平方米）

1、06-01、06-07、06-09、06-10、

06-14 地块规划为综合发展用

地，不得用于商品性住宅开发。

2、港界外未涉及到的其他公共

设施、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

施应根据《深标》及相关标准

规范要求，在编制详细规划时

进一步补充完善。

3、规划新建工业、物流仓储建

筑整体宜控制在 24 米，且不宜

超过 45 米。

港界

内
404.8

物流仓

储、交

通设

施、工

业

150

包括海警工作站 1

处（用地面积 5632

平方米）；海上风

电集控中心 1 处

（用地面积

150140 平方米）；

海水淡化厂 1 处

1、港界内区域规划的综合发展

用地，其具体用途应结合片区

功能定位，为港区发展做预留，

不得用于商品性住宅开发。

2、海水淡化厂的具体内容结合

详细规划确定。

3、港界内未涉及到的其他公共

设施、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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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应根据《深标》及相关标准

规范要求，在编制详细规划时

进一步补充完善。

4、开发边界外安排的建设项

目，需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相关

要求。

5、规划新建工业、物流仓储建

筑整体宜控制在 24 米，且不宜

超过 45 米。

合计 976.5 — 312 — —



深汕特别合作区南部组团小漠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21

附表 2：配套设施一览表

设施类别 项目名称
数量 所在地块

备注
总量（处） 新增（处） 现状 新增

公

共

设

施

管理

服务

设施

社区警务

室
2 2 ——

（05-21）、

（05-46）
——

社区管理

用房
2 2 ——

（05-21）、

（05-46）
——

海警工作

站
1 1 —— 港界内 ——

文化

娱乐

设施

文化活动

室
2 2 ——

（05-21）、

（05-46）
——

体育

设施

社区体育

活动场地
3 3 ——

（05-21）、

（05-39）、

（05-46）

——

交

通

设

施

道路

交通

设施

公交首末

站
2 2 ——

（05-39）、

（港界内）

港界内的公交首末站具

体内容结合详细规划确

定

加油加气

站
1 1 —— 05-33 ——

市

政

设

施

给排

水设

施

一体化海

淡水泵站
1 1 —— —— 附设于通港大道立交内

海水淡化

厂
1 1 —— 港界内

具体内容结合详细规划

确定

电力

设施

110kv变电

站
3 3 ——

05-02、

（05-21）、

06-08

——

海上风电

集控中心
1 1 —— 港界内 ——

通信

设施

信息片区

机房
4 4 ——

（05-21）、

（05-39）、

（05-46）、

港界内

港界内的信息片区机房

具体内容结合详细规划

确定

燃气

设施

区域调压

站
1 1 —— 05-41 建设规模不少于 1500 ㎡

瓶装液化

石油气供

应站

1 1 —— 05-40 ——

天然气气

化站
1 1 —— （05-46） ——

环卫

设施

中型垃圾

转运站
1 1 —— 05-30 ——

公共厕所 4 4 ——

（05-25）、

（05-29）、

（04-39）、

（05-55）

——

环卫工人 3 3 —— （05-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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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息房 （05-29）、

（05-55）

小漠港

水质净化

厂

1 1 —— 05-32 ——

消防

设施

海陆特勤

消防站
1 1 —— 港界内

具体内容结合详细规划

确定

其他

市政

设施

小漠公墓 1 1 —— 05-18 ——

备注：直接填写地块编号表示该设施独立占地建设，以地块编号加（）方式表示该设施非独

立占地建设。其他未列配套设施应根据《深标》及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在编制详细规划时进

一步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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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道路系统规划一览表

道路等级 序号 道路名称（路段） 车道断面形式 红线宽度（米） 备注

快速路 1
望鹏大道

（疏港大道～规划边界）
主线双向 8 车道 60 规划

主干路

2
疏港大道

（望鹏大道～红海大道）

地面主线双向 6 车道，地

面高架双向 2 车道
34 在建

3
疏港大道

（红海大道～港区一路）

地面主线双向 6 车道，地

面高架双向 2 车道
36 规划

4
通港大道

（红海大道～规划边界）
双向 8 车道 46-65 现状

5
通港大道

（红海大道～港区一路）
双向 6 车道 36-46 现状

6
红海大道

（通港大道～疏港大道）
双向 8 车道 56 在建

7
红海大道

（通港大道～规划边界）
双向 6 车道 38.5 在建

次干路

8 港区一路 双向 6 车道 34 现状

9 元澳北路 双向 6 车道 33-34 在建

10 元澳西路 双向 6 车道 34 在建

11
大澳西路

（通港大道西侧）
双向 6 车道 34 在建

支路 12 — 双向 2-4 车道 2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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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古树名木保护名录一览表

序

号
行政村

自然

村
古树编号 名称

所在

单元

历史遗产

保护体系

是否在册

古树

管控

要求

1 云新村委
新田

坑村
44032110220500001 榕树 SSN-05 古树名木 是 三级

2 元新村委
新圩

村
44152110220417113 榕树 SSN-05 古树名木 是 二级

3 元新村委
新圩

村
44152110220417112 榕树 SSN-05 古树名木 是 二级

备注：本附表数据均来源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汕管理局提供的《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古树及古树后

续资源名录》（2023）。后续用地开发实施中，还应针对用地是否涉及古树名木进行核查，并按照有关保

护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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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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